	學校申請經費文件自我檢核表       桃園市OO區OO國高中/小       (資教科114.02版)

	項次
	檢核內容概要
	檢核V

	※注意事項※
(本點詳閱完後請打勾)
	(1) 請務必詳閱每項檢核內容概要。
(2) 依據本局114年2月14日府教設字第1140024844號函之補助案件審查原則，貴校設備購置應依學校實際需求及節約原則辦理，並審慎評估施作項目之需求性與必要性，確保相關採購需求經校內審慎評估後覈實辦理，俾充分發揮設備採購效益。
(3) 申請補助之項目須納入學校當年度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經費需求預估項目中，未列入者不予補助，並應於年度結束前一個月函報本府申請，逾期不予受理，惟緊急且涉及校園安全者不在此限，餘依前函辦理，先予敘明。
	

	一、自我檢核表
	請依自我檢核表依序檢附相關文件，並逐一檢核勾選應附之文件。
	

	二、申請表單(正本)
	(1) 有關資訊設備申請基本資料表。
(2) 請依經費來源填寫一份申請表單。(請務必填妥正確申請表)。
①工務局預算「公共工程建設及設備申請表(112.11版)」。
②教育局預算「本市立各級公立學校經費補助申請表」。
③如同時有以上兩筆預算，請提供①和②申請書表。
(3) 申請補助款項表單(逐一勾選各選項)。
	

	三、計畫書(正本)
應與所購置設備具體相符，包括緣起、目標.......預期效益(質化、量化)等之完整計畫(含教案)。
	(1) 申請計畫書：
1. 採購計畫書(含具體使用計畫)---採購網路、機房、控制軟體等類。
2.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含簽到冊)及具體課程或教學計畫(請參考範本)---採購資訊教學設備及軟體類。(針對所申請設備項目進行課程與教學應用之研討與具體計畫及教案)
	

	
	(2) 經費概算表(含規格)：(若有室內裝修施工等工程類逾10萬元，請另案辦理)
1. 概算表品項勿指定廠牌。備註欄位舉例某品牌時須加註【或同等品】(符合採購法第26條)。
2. 單位為「式」者，須備註計算明細。
3. 可供檢核概算金額是否合理之簡要規格或註明共同供應契約案號(概算編列請參酌近期政府採購網最低標決標價、勿超過市價、共契、本府預算編列基準)。
4. 軟體部分，請檢附介面功能概述(如:後臺、平臺及系統等)。
5. 分列資本門、經常門、軟體。(工務局地方建設款僅限資本門勿分列)
	

	
	(3) 現況照：設備老舊狀況、空間環境等，並簡要敘明現況。(4-6張左右照片)
	

	
	(4) 設備佈設配置圖：所有採購設備皆清楚標示佈設或置放位置。
	

	七、需求會議紀錄
	需求會議紀錄或會勘紀錄與簽到冊。(影本請註記與紙本相符並核章)
	

	八、採購進度期程表
(正本)
	(1) 依照概算金額使用正確表單。(以資本門600萬為基準)
1. 教育局預算600萬以下，為簡化撥款及加速撥款作業，將依本局核定經費逕為撥付，預定請款日可免填寫一欄。
2. 工務局預算及資本門600萬以上需核結時請款。
(2) 各項日期合理訂定及案名應與本案前後一致。
	

	九、校務中長程計畫
	(1) 標示本年度與本案相關之項目與金額。
(2) 概算金額大於所編列，請說明原因。
(3) 倘未列入或優先順序未列在前10者，請敘明急迫性及必要性。
	

	十、財產清冊(含無形資產-軟體)(核章版) 新購觸屏之教室現有單槍勿併用處理，請再檢視該設備狀況，檢附移置、移撥、報廢等具體規劃與期程，以達資源充分運用之效。
	(1) 與採購案相關項目之校內所有既有財產，並標示本案部份(含設置地點)。
(2) 近期已經採購相關設備者，於三計畫書中說明使用方式並檢附成效與課例。
(3) 新購設備於三、計畫書中說明如何與舊設備搭配。
(4) 原實體設備還保留，惟已達汰換年限且已報廢者，請提供報廢清單。
(5) 財產未達年限不可汰舊換新，須汰舊換新者應說明財產管理狀況並須敘明必要性，及後續處理規劃 (校內應先行調整)。
①移置設備須標示出移撥或移置期程及移置處與使用方式。
②預計報廢者須標註預訂報廢期程。
③以上2點，請於計畫書中依附件格式「汰換設備規畫說明表」內詳列敘明。
	

	十一、未結案清單
	補助經費未結案件執行情形一覽表。(無則免付)
	


備註：請於送件公文中檢附此表。如尚有任何疑問，請洽教育局資訊及科技教育科陳怡靜 3322101#7511
